附件2

现场资格审查材料清单
根据应聘岗位要求，提供下列相关材料的原件和复印件，并分别整理成一沓：
（1）考生本人有效身份证件；
（2）大专及以上各阶段毕业证、学位证（含国外学历、学位证书及相应的由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国内普通高校2025年毕业生应聘的，还须提交毕业院校核发的就业推荐表；2025年毕业的留学回国人员应聘的：①尚未取得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的，需提供规定时间内可取得学历学位证书和学历学位认证材料的承诺书及能够证明所学专业等岗位要求条件的有资质机构出具的翻译材料；②已取得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但尚未获得教育部门认证的，还需提供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及有资质机构出具的翻译资料和规定时间内可取得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的承诺书。
（3）招聘岗位对研究方向有要求，但学历证书的专业名称不能体现研究方向的：①提交研究方向证明、成绩单、毕业论文（尚未完成毕业论文的，可不提交）；②研究生报考或录取材料中已体现岗位要求的专业或研究方向的，仅需提供相应报考及录取材料即可（包括但不限于：培养单位当年发布的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网页截图、录取通知书、硕士研究生录取登记表）；③毕业院校核发的就业推荐表体现研究方向的，仅需提供就业推荐表即可。
（4）招聘岗位对职称有要求的，须提供相应职称证书或聘书、聘文；
（5）招聘岗位对工作经历有要求的，须提供加盖单位公章或有用人权限部门章的工作经历证明文件和缴纳社保证明；
（6）在职人员应聘的，需提交有用人权限部门或单位出具的同意应聘介绍信，对暂时出具同意应聘介绍信确有困难的在职人员，采取“承诺+容缺”的方式，先提供“出具同意应聘介绍信承诺书”，在考察时再提供符合招聘要求的同意应聘介绍信。
（7）符合取得技能称号类条件的，提供官方下发的公示文件（加盖公章的红头文件）或荣誉称号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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